
民法概要  課程綱要 

一、教學目標 

(一) 理解民法規定之內容及其規範目的，並建立民法之體系架構。 

(二) 提升就具體發生之民法事件，能有獨立思考，並正確適用法律，以解決

問題之能力。 

二、 日期  課程進度與內容 

1.  民法之意義、編制架構及效力。 

2.  權利之概念及分類 

3.  權利主體-自然人與法人 

4.  權利客體-以物為中心 

5.  法律行為之意義及分類 

6.  法律行為之要件 

7.  時效 

8.  契約 

9.  期中考 

10.  侵權行為 

11.  債務不履行之類型及效力 

12.  契約之確保、解除與終止 

13.  債之移轉及消滅 

14.  所有權 

15.  抵押權 

16.  結婚與離婚 

17.  繼承人與遺產之分配 

18.  期末考 

三、授課方式 

(一) 上課前先提出實例問題，請同學參考指定資料。 

(二) 上課時藉案例之解說與討論，以釐清觀念，建立體系。 

四、課程教材與參考書目 

1. 陳聰富，民法概要。 

2 王澤鑑，民法概要。 

3.任何一種版本的六法全書。 

4.各級法院民事判決。 

五、成績考核 

(一) 平時(含出席率)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二) 期中考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三) 期末考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